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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1:
承 诺 函
致深圳市深汕交易有限公司：

我方自愿参加          （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公开招租活动，已知晓招租公告中所有内容。如通过本次公开招租获得承租资格，郑重承诺如下：

我方已认真阅读招租公告的内容，并知悉招租公告的“项目履约要求及其他补充说明”和“特殊事项说明”，愿意遵守招租公告的相关要求。

我方承诺按招租公告等相关文件要求所提交的报名文件及履约材料全部真实有效、无弄虚作假行为，并愿意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承担因提交资料不实造成的不良后果。

我方清楚贵单位对交易双方因谈判、竞价、订立或履行合同所发生的任何争议均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

我方承诺如发生以下情况之一，对取消成交资格及交易保证金不予退回无异议。导致项目交易失败的，贵单位有权在扣除交易服务费后，将剩余的交易保证金（若有）转给招租人指定的账户：

（一）在交易公告规定的报名时间截止后撤销报名的或者作出撤销报名实质行为的；

（二）在被确定为成交人后无故放弃成交资格的；

（三）在被确定为成交人后，未按规定足额支付交易服务费的；

（四）经相关主管部门认定意向方之间相互串通、影响公平竞争的；

（五）经相关主管部门认定意向方提供虚假主体材料或证明文件的；

（六）采取欺骗、贿赂、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取得中标（成交）资格的；

（七）逾期或拒绝签订《成交确认书》或合同的；

（八）未按中标（成交）公告要求签订相关协议的；

（九）未按与交易发起方的合同等规定支付成交价款的；

（十）未按交易文件要求提供履约担保的；

（十一）构成违约责任的其他行为；

（十二）存在其他违法违规情形的。

本次公开招租，若前述情形的出现系由我方单独导致的（或与其他意向方共同导致），我方无条件同意贵单位在我方交纳的交易保证金中抵扣交易服务费（或与其他意向方均摊交易服务费）后，才将剩余的交易保证金（若有）转给招租人。
我方交纳保证金后即视为我方对项目标的现状的接受，并完全认可招租公告中披露的标的租赁面积，且同意按披露的面积和现状签订租赁合同。

我方同意按招租公告的规定支付交易服务费。若我方不按要求交纳服务费的，深圳市深汕交易有限公司有权在我方交纳的交易保证金中足额扣取交易服务费。

我方成交后，同意按照《付款通知书》要求在交易结果公示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向深圳市深汕交易有限公司支付交易服务费，同意成交通知书在我方支付交易服务费后才签发。若因我方逾期交纳交易服务费产生的时间影响到合同签订的，由我方自行承担责任。

我方承诺不将出租物业（场地）用于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

我方承诺近三年内（截止竞投日前三年）竞投人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未有行贿犯罪行为。

我方承诺不生产经营易燃易爆物等危险性物品，并且满足环境、环保等方面的相关规定；

我方承诺此次投标活动未与其他单位组成联合体，本项目由我方独立承担。

我方承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等失信名单。

如在交易过程中发生以上承诺内容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任意一种情况，则贵单位有权取消我方成交资格及没收交易保证金，如在履约过程中发生以上承诺内容的任意一种情况，则视为我方违约，出租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及没收履约保证金并向我方追究其他违约责任。

我方按照招租公告规定，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缴纳交易保证金，并接受招租公告规定的方式处理。
我方承租本项目租赁标的，承诺仅用于本项目约定的用途，如有违反规定，无条件接受相关规定处理。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自愿承担相应后果。

承诺单位（加盖企业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2：交易保证金转账凭证（截图）

按照招租公告要求查看是否需要交纳交易保证金。
附件3：资格证明材料：
